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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提高行政效能，保证政令畅通，促进依法行政，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
织（以下简称各级机关）的效能建设，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机关效能建设，是指各
级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和工作能
力，加强效能监督，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效益和社
会效果，提升治理效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综合
性工作。

第四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坚持勤政与廉
政相结合、依法治理与规范监督相结合、结果导
向与优化过程相结合、机关主体与社会参与相结
合的原则，统筹协同、重在建设、讲求实效。

第五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和乡（镇）、
街道机关效能建设领导机构，领导本行政区域机
关效能建设工作。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机关效能
建设工作机构（以下简称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
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协调和监督同级机关和下级政府
及其部门的机关效能建设工作；

（二）制订机关效能建设有关制度；
（三）组织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四）组织开展效能督查工作；
（五）监督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质效；
（六）办理效能投诉；

（七）实施效能问责和受理不服效能问责的
申诉；

（八）办理机关效能建设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部门及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健全机关内
部效能建设工作机制，明确有关机构或者人员负
责组织、协调和监督本机关的效能建设工作，提
高本机关工作质效。

第八条 各级机关领导班子对机关效能建
设工作负有全面领导责任，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
领导责任，班子其他成员在分管工作范围内承担
领导责任。

第九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外部监督机制，自觉接受有关机关和社会各
方对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制约和监督。

第二章 效能制度
第十条 各级机关应当根据法定职责建立

健全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实行定员定岗定责，明
确机关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落实工
作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务服
务办理制度，依法公开机关职责、办事依据、工作
程序、办理条件、办理结果，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对于服务内容、程序、时限及
标准等事项，向社会作出承诺，保证承诺事项的
落实，提升政府公信力。

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办理事项实行一次性告
知，符合法定条件、材料齐全的，应当在法定时限
内办结；有承诺时限的，应当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决定不予受理的，经办人员应当登记备案、向直

接主管的负责人报告，并向行政相对人出具不予
受理通知书。

第十二条 各级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务服
务管理制度，按照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的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场地限制等情形外，将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申请办理的政务服
务事项，纳入政务（便民）服务中心（站）集中办
理；非涉密事项全面规范入驻福建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管理和运行，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流
程、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办理。

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应当对入驻单位的线上
线下政务服务等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和年度
综合考评。

第十三条 各级机关应当建立健全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相关办理制度，对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建议
等诉求，接诉即办、高效处置、及时反馈。

第十四条 各级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企政
民互动与社会评议制度，利用福建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网络媒体、热线渠道等加强政企政民
互动，回应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诉求，并
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对本机关
作风、履职、效率等情况的评议，将互动与评议结
果作为改进工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 各级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数字赋
能效能工作制度，强化数字技术在效能建设中的
运用，推进机关效能与数字政府建设相促相融、双
向赋能，完善与数字化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职责体
系，加强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开放、应用与安全保
障，实现数据依法有序流动，促进构建数字化、智
能化的机关运行新形态，协同提升履职效能。

第十六条 鼓励各级机关建立健全效能激
励制度，在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工作中，对结合实
际创新体制机制、创造性开展工作、完成工作任
务成效显著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结合绩效考
评、效能督查结果应用，予以奖励。

第三章 绩效管理
第十七条 各级机关应当全面实施绩效管

理，以绩效目标、绩效责任、绩效运行、绩效考评、
绩效提升为基本框架，按照分级管理、分类考核、
突出重点、体现差异、注重实绩的原则，科学规
范、公开公平公正开展。

第十八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按照有
关规定组织对同级机关和下一级政府的绩效考
评，各级机关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绩效考评。

绩效考评结果分为优秀、良好、一般和差四
个等次。

第十九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负责设
定下一级政府的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指导
同级机关根据工作职责，围绕工作目标设定本单
位、本系统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

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应当以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突出中心工作，重点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保
障、营商环境、自身建设等内容科学设定，并根据
发展定位、基础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特点，分
类分区域设置差异化指标体系。

第二十条 各级机关应当按照标准化要求，
对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体系进行责任分解，落实
到具体部门和岗位，并对绩效运行、目标实现情
况进行定期分析、过程监控和自我评估，及时发
现和整改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绩效考评应当围绕年度绩效
目标及指标体系，采取指标考核、公众评议、正向
激励、察访核验等方法。

绩效考评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价、网络评议等
方式，收集了解公众意见建议，将公众的满意度
作为评判机关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应当将绩效考评情况及时反
馈给被考评地区和部门，督促整改，形成良好的
提升机制。

根据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实施奖惩，具体奖惩办
法由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四章 效能督查
第二十三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应当

统筹规范效能督查，协同联动其他督查力量，增
强督查合力，减轻基层负担；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创新效能督查方式，提高效能督
查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十四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对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
效能情况进行督查，各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予以支持配合。

第二十五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
求，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中心工作任务落实、营
商环境建设等情况，以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开展重点效能督查。

第二十六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对需
要开展效能督查的事项，可以独立开展，也可以
牵头组织或者会同其他机关共同开展，并根据工
作需要制定督查方案后组织实施。重大督查事
项，应当报请本级机关效能建设领导机构主要负
责人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各级机关应当履行督促本系
统、本行业工作部署落实的职责。确需提请机关
效能建设工作机构督查的，应当经机关效能建设
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同意，必要时报机关效
能建设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

第二十八条 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根据
督查结果，可以提出整改要求或者作出效能督查
建议，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的应当
采纳。效能督查结果，结合绩效考评进行使用。

（下转第五版）

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2013年11月29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

《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通过，现予公布。本条例自 2024
年 5月 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3月27日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第二十四号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2024 年 3月 26日上午，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福建
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修
改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修改稿）。审
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修订草案

修改稿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
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
议。法工委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会
同有关部门对修订草案修改稿的文字
表述作了修改。3月 26日晚，省十四届人

大法制委第十五次会议进行统一审议，
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福建省机
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修订草案修改二
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修改二稿）。

修订草案修改二稿和以上报告是
否妥当，请审议。

关于《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

——2024年3月27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
福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郑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福建

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草案）》[以
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修订《福建省机关效能建
设工作条例》的必要性

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一项极具前瞻性、战略性、
创造性的重大决策部署。为了把机关效
能建设纳入法治轨道，2013 年 11 月，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10 年来，《条例》指导和规范我
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对保证
政令畅通，促进各级各部门作风转变、
效能提升， （下转第五版）

关于《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条例
（草案）》的说明

——2023年11月21日在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伍 斌

据本报昨日报道，公安部去年 12 月
部署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以来，
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 1 万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500余名，行政处
罚 10700 余人，关停社交媒体、直播和短
视频等重点平台违法违规账号 6.3万个。

昨日另一条与网络谣言有关的新闻
也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杭州市公安局西
湖区分局发布通报：公安机关在工作中
发现并接到网民举报，有自媒体账号在
网络发布一则“在法国巴黎拾到小学生
秦朗丢失的作业本”的视频，涉嫌传播网
络谣言。公安机关调查发现，“秦朗寒假
作业丢巴黎”事件系策划编造。涉案两人
为吸粉引流，自编视频脚本，网购寒假作
业，用手机自拍、制作相关视频，并散播
至多个网络平台，造成恶劣影响。目前，
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及其所在公
司作出行政处罚。

网络谣言的危害不容小觑。对个体来
说，有些网络谣言指向具体人物，其不良
影响难以完全消除，给无辜者带来莫大的
伤害，甚至造成自杀悲剧。对大众而言，其
弊端更是多方面的。首先，不管什么样的
网络谣言都是一种信息污染，占用公共资
源，使得网络舆论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比如今年春节假期，“秦
朗丢作业”曾占据多个热搜榜单，众多自
媒体竞相跟进炒作，衍生出多个话题。网
友对类似话题点评道：“一天天制造虚假
热点，正经新闻都看不到了。”其次，有些
带有新闻属性的网络谣言混淆视听，污名
化特定群体，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地
方形象和群众安全感；有些娱乐性质的网
络谣言则违背公序良俗、虚构矛盾冲突、
煽动对立情绪、蹭（炒）热点话题，容易带
歪“三观”，败坏社会风气。最后，如同癌细
胞威胁生命健康一样，网络谣言的大量存
在与扩散终将导致网络生态恶化、网络空

间乌烟瘴气，并引发“假作真时真亦假”的
“狼来了”效应。

有关部门一直不遗余力查处整治网
络谣言，然而网络谣言仍屡禁不止。因
此，在管理部门严打的同时，“防”的工作
也要更加重视。

在谣言的输出端，网络平台要严格
落实网络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当下，有不
少网络平台过度逐利，未能有效履行社
会责任，以前述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
行动为例，公安机关坚决查处不履行主
体责任和义务的平台，行政处罚网站平
台 590余次。

网络平台在谣言源头治理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对于短视频创作者、自媒体运营
人员，应有培训和教育管理机制，切实提升
他们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应不断完
善优化流量分配规则和奖惩机制，防止小
题大做，杜绝不实信息占领流量高地。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网络用户群体
和创作内容的数量动辄数以亿计，对于
网络平台而言，谣言的识别与管控难度
可想而知。比如，自媒体平台大多有举报
机制，却也出现了恶意举报现象，这让舆
论场更加复杂难测。

考虑到这一点，提升公众的批判能
力就变得十分迫切。学界有一个著名的
谣 言 传 播 公 式 ：谣 言 =（事 件 的）重 要
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也就是说，谣言的传播力与公众的批判
能力成反比。广大网民擦亮眼睛、理性思
考，可有效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这就需
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共同提高网络素
养。网络平台可以制作科普公益视频和
警示案例教材，定期向用户推送。相关部
门应坚持开展普法和文明上网等宣传活
动，不断提升群众的法治意识和识谣辨
谣防谣能力，自觉抵制网络不良行为，共
筑清朗网络空间。

网络谣言要“打”更要“防”
□林清智

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民生观

12 日，由泉州市泉港区人社
局、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24
年家政服务业技能竞赛，在山腰
街道锦川家政服务中心进行。来
自该区家政服务行业的 47 名家
政服务员和育婴师齐聚一堂，参
加了家政理论知识竞赛和清洗
玻璃、收纳整理、婴幼儿洗澡、摆
果盘 4个实操项目的比拼。

为引导农村富余妇女劳动力
和城市待业妇女在家政服务行业实
现就业，近年来，泉港区在做好家政
培训服务的同时，采取岗前技能竞
赛等措施，提升机构的培训质量和
从业人员的技能实操水平，促进提
高服务质量、稳定就业。今年以来，
该区已为 600多名妇女提供月嫂、
婴幼儿护理员、营养师等家政服务
技能培训，帮助近 120名家政服务
员持证上岗。图为婴幼儿洗澡项目。
本报通讯员 林弘梫 摄影报道

家政技能竞赛
妇女各显神通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10 日至
12 日，由省民政厅、人社厅、总工会联
合主办的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福建赛区选拔赛在连江举行。来自全
省各地的 10支参赛队 120名优秀选手
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共有 24 名
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获得第一、二、三

名及优胜奖，龙岩市民政局、厦门市民
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获
得优秀组织奖。

大赛设置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
员（墓地管理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
装配工 4 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
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操技能考试

两部分进行，参赛选手用过硬的专业
知识、精湛的操作水平，赛出水平、赛
出风格。

竞赛总成绩前两名的选手可申报
“福建省技术能手”称号；遗体火化师、
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竞赛成绩
第一名的选手将被认定为高级技师，

第二至第十名的选手将被认定为技
师，已具有技师资格的可晋升为高级
技师；遗体火化师、公墓管理员（墓地
管理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
竞赛理论成绩和操作技能成绩均达 60
分以上且未取得技能等级证书的选
手，可认定为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

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福建赛区选拔赛闭幕


